附件2：
申报人应提交以下纸质材料

1．认定送审材料目录单（贴在档案袋封面）；
2．《广东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报表》1份；
（1）此表通过广州市职称业务申报与管理系统自动生成双面打印。所有项目均需填写，如该项目无内容请填写“无”。表格按照正常页码顺序打印不可错页，共4页。如出现跨页错位，需自行调整回与原始表格的格式、结构、字号、字体、页数一致。封面左上角须注明主管部门名称。
（2）P1为基础信息页，请根据个人具体情况如实填写。“学历（学位）教育情况”栏请将最高学历排在“第一”；“主要专业技术工作经历”栏请从参加工作开始填写，现单位结束时间不填写默认至今，所列各项时间段应前后衔接。
（3）P2“个人专业技术工作小结”要求字数约1500字，内容应就个人的思想品德、专业技术工作经历情况、业绩成果（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内容，个人所起作用）等方面进行综合阐述，其中专业技术工作经历、业绩成果应详细填写。
（4）P3“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及取得的业绩成果情况” 应按申报专业评价标准要求填写，须填写至认定职称的2025年12 月。
（5）申报人工作单位应对申报人的政治表现和从事现专业技术工作的能力、水平、工作业绩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评议，如实填写“用人单位考核评议意见”。
3．学历、学位证书、有效期内的电子注册备案表、所学课程表复印件（除建筑装饰、建筑工程专业外必须提供）；
4．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表（或考核证明）；
5．评前公示表（不少于五个工作日）；
6．按参照评审要求提交附件3《（）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表三），一式16份（其中一份原件，15份复印件，用A3纸竖表打印，不装订，不折叠）；
7.申报人诚信承诺书
8. 广州市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初次认定（ ）级职称申报情况一览表。
 

